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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 學年度  寒假轉學考  【重要日程表】 

項 目 日 期 

報 
名 

網路報名 111年11月17日上午10時至111年12月19日中午12時 

繳交報名費 111年12月19日下午3時前 

審查資料方式及期限 
紙本郵寄 111年12月20日前寄達報考學系(僅美術聯招) 

網路上傳 111年12月20日下午5時前上傳所有審查應繳資料 

放 
榜 

公告錄取名單 

預定112年1月16日下午3時 
※放榜後可至報名網頁→【考試結果】成績列印及查詢 成績單列印及查詢(網路) 

寄發錄取通知單 

複 
查 

成績複查申請(網路) 112年1月16日下午3時至1月17日中午12時 

成績複查繳費 112年1月16日下午3時至1月17日下午3時 

報 
到 

正取生 

網路報到 112年1月17日下午3時至2月6日中午12時 
※逾期未辦理報到手續者，即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 

繳驗證件 112年1月17日至2月6日(郵戳為憑)  

網路公告正取生報到後缺額表 112年2月6日下午3時 

備取生 

1. 就讀意願登記 112年1月17日下午3時至2月6日中午12時 
※逾期未成功傳送者，即以自願放棄遞補資格論 

2. 網路遞補報到 112年2月6日下午3時至111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學日 
※備取生未按規定時限內辦理報到者，即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 

3. 繳驗證件 112年2月6日下午3時至111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學日 
※備取生未按規定時限內繳驗證件者，即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 

備註： 

一、 111學年度寒假轉學考全面為書面審查，無面試及筆試。 

二、 考生採先考試，後審查資格。考生報考資格之認定，概以報名登錄之資料為依據，所有證件
均須於錄取報到時查驗正本，倘有發生報考資格不符或其所繳證明文件有僞造、塗改或不符
報考資格等情事，一律取消其錄取資格，考生不得異議。請考生報名前務必詳閱招生簡章，
不符報考資格者切勿報名。 

  


